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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財務紀律 

　　一、財務人員守則
　　1.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員必須持有財政部統一印製的會計證，未取得會計證的人員不得從事會計工作。
　　2.財務人員應當熱愛本職工作,鑽研業務,使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適應本職工作的要求。
　　3.財務人員應熟悉會計法律法規和國家統一會計制度。
　　4.財務人員應按照會計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式和要求進行財務工作,保證所提供的財務資訊合法、真實、準確、及時、完整。
　　5.財務人員辦理會計事務應實事求是、客觀公正。
　　6.財務人員應熟悉本公司業務管理情況,運用掌握的財務資訊,為提高公司經濟效益服務。
　　7.財務人員應當保守本公司的商業秘密,除法律規定或公司領導同意外,不得私自向公司無關人員或外界提供或洩露公司的財務資訊。
　　8.財務人員應認真學習和執行本《財務人員管理制度》,對違反本《制度》規定的財務人員, 公司可視情節輕重,給予紀律處分、經濟處罰，直至解除勞動合同或勞動關係。
　　二、財務人員的職責要求
　　1.認真執行國家財務方針政策，遵守財務會計制度、財經紀律。
　　2.按時完成公司的各類財務報表的編制及分析。
　　3.認真執行國家和公司規定的各項開支範圍。
　　4.及時進行財務檔案的整理歸檔和檔保存。
　　5.認真審核會計憑證，分析成本費用的合理性，核對債權債務的正確性。
　　6.認真審核各種經濟業務的原始憑證、記帳憑證，填制和匯總現金憑證，編制科目匯總表。
　　7.認真登記編制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和各種輔助台帳。
　　8.根據公司領導的要求，提供清理債權、債務的資料資料，核對費用的計提和支付情況。
　　9.貫徹執行國家及公司的現金管理制度。
　　10.作好庫存現金、現金收據的保管工作。
　　11.辦理日常現金出納業務時，應保證出納業務收付無差錯。做到帳實相符。
　　12.現金日記帳，做到日清月結、登記及時、數字準確、字跡清楚。
　　13.認真整理、裝訂會計憑證和資料。
　　14.及時匯總正確發放職工工資、獎金。
　　15.作好現金支票、轉帳支票和銀行收據及印鑒的保管工作。
　　16.辦理好日常的銀行出納業務，保證不開空頭支票、遠期支票。
　　17.銀行存款日記帳做到日清月結，登記及時準確。
　　18.及時編制銀行對帳單調節表，負責銀行函證工作。
　　19.執行國家稅收政策，按規定計提、核對各項稅金，繳納各項稅費。
　　20.正確編制有關稅務報表。
　　21.接受稅務部門檢查，及時向公司領導傳達稅務政策。
　　三、會計憑證、帳簿管理規定
　　1.目的：規範會計工作行為，加強會計基礎工作。
　　2.適用範圍：財務人員　　 3.基本要求：
　　3.1.1.必須正確填制會計憑證和登記會計帳簿，如實、及時、清晰的記錄各項經濟業務。
　　3.1.2.建立和健全記帳工作的責任制，對於每一種會計憑證，都要有明確的分工，並專人負責審核。
　　3.1.3.會計人員在調動工作或因故長期離職時，必須將經管的會計憑證、帳簿、款項和未了事項同接辦人員交接清楚，並由會計主管或公司指定的人員監交。
　　3.1.4.會計帳簿和憑證，按規定建立檔案，妥善保管。需要銷毀時，應按規定期限和程式報經批准。
　　4.會計憑證：
　　4.1.每一項需要辦理會計手續的經濟業務，都必須取得或填制原始憑證，按規定的傳遞程式，及時送交會計部門辦理會計手續。
　　4.2.原始憑證應具備以下內容：
　　4.2.1.憑證名稱(發票、帳單、收據、支出憑證、入庫單、出庫單等)。
　　4.2.2.接受憑證單位的名稱或個人姓名。
　　4.2.3.業務內容或費用類別、實物數量、單價、金額。
　　4.2.4.填制單位和經辦人簽證。
　　4.3.記帳憑證由會計部門根據審核無誤的原始憑證填制。
　　4.4.記帳憑證應具備以下內容:

　　4.4.1.憑證名稱(分為收款憑證、付款憑證、轉帳憑證)。
　　4.4.2.填制日期和編號。
　　4.4.3.業務內容摘要。
　　4.4.4.會計分錄(包括會計科目、明細科目名稱、記帳方向、金額、科目名稱編號)。
　　4.4.5.所附原始憑證張數。
　　4.4.6.填制、審核和會計主管人員簽章。收付款憑證還必須由出納人員簽章。
　　4.5.財務部門應對各項會計憑證(包括原始憑證和記帳憑證)認真審核。對不真實、不合法的原始憑證,不予受理；對記載不準確、不完整的原始憑證,予以退回,要求更正、補充。
　　4.6.出納人員必須根據公司領導或其指定的人員審核批准的報銷憑證或收、付款憑證收付款項。
　　4.7.各種記帳憑證應按照順序編號,連同所附原始憑證按期裝冊,加具封面、歸檔保管、不得丟失。封面上應注明單位名稱、所屬年度和月份、記帳憑證的種類、張數、和起訖號數,並由有關人員簽章。
　　4.8.各種重要的原始憑證,如合同、契約等應另編目錄,單獨保管,並在有關記帳憑證上加注說明。對於數量過多的原始憑證(如工資單、出庫單等),可以單獨裝訂保管,但要注明屬哪張憑證的附件或加注其他說明。
　　5.會計帳簿：
　　5.1.公司財務部門應設置總帳、現金明細帳、銀行存款日記帳和各種必要的明細帳及輔助台帳。
　　5.2.總帳根據財政部頒發的會計科目分設帳戶,根據記帳憑證或科目匯總表進行登記。
　　5.3.現金日記帳、銀行存款日記帳應根據收、付憑證順序逐筆登記。
　　5.4.各種明細帳根據記帳憑證或原始憑證進行登記。
　　5.5.月終時,將總帳科目的餘額分別與現金日記帳、銀行存款日記帳和有關明細帳的餘額核對相符。
　　6.記帳規則：
　　6.1.啟用帳簿時,應在帳簿封面頁載明單位名稱、啟用日期、共計頁數(活頁帳應在裝訂成冊後注明頁數),由記帳人員簽章並加蓋公章,調換記帳人員時,應注明交接日期,並由接辦人員簽名或蓋章。
　　6.2.登記帳簿應用藍、黑墨水,不得使用鉛筆或圓珠筆。紅色墨水只能在沖帳和規定允許時使用。
　　6.3.登記帳簿應將憑證的日期、編號、業務內容摘要、金額等逐項記入帳內。
　　6.4.當月發生的經濟業務全部登記入帳後,應在月終後及時結帳,結出當月和累計發生額。
　　6.5.會計憑證和帳簿的記錄不刮擦、挖補、塗抹或用退色藥水。
　　6.6.更改字跡。發生差錯時,可用紅字沖銷、補充登記等方法進行更正。
　　6.7.各種帳簿的數字要經常核對,做到帳證、帳帳、帳實、帳表相符。
　　6.8.現金日記帳的帳面金額,應同現金庫存數額相符,不得私自挪用現金或以借條、白條等單據沖抵庫存現金。
　　6.9.銀行存款日記帳要定期同銀行核對一次,如有不符,應編制“銀行存款調節表”,調節相符。
　　四、票據管理辦法
　　1.目的：為了加強票據的管理和財務監督，保障票證管理規範，維護公司經濟秩序。
　　2.適用範圍：財務人員。
　　3.發票管理辦法：
　　3.1.任何人不得出售發票，不得撕毀、塗改、 轉讓（包括轉讓性代開）、銷毀和拆本使用業務性發票。對填寫錯的發票應完整保存其各聯，不得私自銷毀。如丟失業務性發票，應及時報告稅務機關處理。
　　3.2.向稅務機關購買的發票應由財務專人保管、領用、登記。
　　3.3.對單位內部使用的非經營性票據，如內部借款單、內部結算憑證等，也應妥善保管。
　　3.4.對外收取各種款項均需到財務部開據正式對外收據。
　　3.5.發票專案必須填寫齊全，開據發票應當按照規定的時間、順序、逐欄全部聯一次填開，上下聯的內容和金額一致，並加蓋單位財務印章或者發票專用章。
　　3.6.用完的內部發票，應按時歸檔。
　　4.銀行支票使用規定:

　　4.1.支票是銀行存款人簽發給收款人辦理結算或委託開戶銀行將款項支付給收款人的票據。
　　4.2.單位從銀行領用的空白支票（轉帳支票、現金支票）只限本單位使用，不得出租、出借或轉讓，不得簽發空白或空頭支票及遠期支票。
　　4.3.簽發支票各單位應有單位負責人同意開據的支票領用單，一般由所屬單位財務人員辦理。
　　4.4.簽發支票應使用墨汁或碳素墨水填寫，未經規定填寫被塗改冒領，由簽發人負責。支票大小寫金額和收款人不得更改，其他內容如有更改必須有簽發人加蓋預留銀行印鑒之一證明。
　　4.5.簽發支票原則上必須填寫收款單位名稱、簽發日期、款項用途及金額，金額難以確定的，在限額前加￥符號，支票限三天后必須報帳。
　　4.6.暫不填寫金額的支票，只限轉帳支票適用。
　　五、資金管理辦法
　　1.目的：加強資金的整體運作，合理有效地使用資金，提高　資金的營運效益　
　　2.適用範圍：財務人員。
　　3.總則：公司財務部門負責籌集資金、信貸管理、內部資金的融通和管理，統籌安排資金的使用。
　　4.資金的收取：資金由公司財務部門統一收取，所收各種款項一律解入公司銀行帳內，要做到所收款項及時存入銀行。
　　5.資金的支出：
　　5.1.現金的支出和報銷應由公司領導或公司指定的負責人審批,並簽字同意後,財務人員才可執行。
　　5.2.支票的支出應由公司領導或領導指定的負責人審批,並簽字簽發支票領用單（要填寫詳細用途）後，財務人員才可簽發支票。
　　5.3.財務人員每月按國家規定計算應交稅款，並審核、匯總資金使用計畫，做好債權、債務的回收清理工作，嚴格控制費用支出，做好資金的控制、核算、分析工作。
　　六、會計檔案管理制度
　　1.目的：加強會計檔案管理，有效地保護和利用檔案。
　　2.適用範圍：財務人員
　　3.會計檔案歸檔範圍：　　　。
　　3.1.永久:
　　3.1.1.年度會計報表；
　　3.1.2.外經財務帳目、單據、報表；
　　3.2.二十五年:
　　3.2.1.現金和銀行存款日記帳；
　　3.2.2.會計檔案保管清冊；
　　3.2.3.會計檔案銷毀清冊；
　　3.3.十五年:
　　3.3.1.各種憑證；
　　3.3.2.二級明細帳；
　　3.2.3.總分類帳；
　　3.3.4.會計移交清冊；
　　3.4.五年:月、季度會計報表
　　3.5.三年:銀行存款餘額調節表
　　4.會計檔案歸檔要求:

　　4.1.會計憑證歸檔要求:

　　4.1.1.會計憑證一般按月歸檔。
　　4.1.2.憑證登記帳簿後,應將各種記帳憑證按時間和原始憑證號順序組卷,每本為一卷,剔去金屬釘,編寫頁號。
　　4.1.3.記帳憑證附件做到整齊、美觀、結實,填寫封面和脊背,並在封面與脊背接縫處加蓋財務專用章和裝訂人印章。
　　4.2.會計帳簿歸檔要求：;

　　4.2.1.會計帳簿按年度立卷。
　　4.2.2.帳簿一般都有固定格式和明確分類,立卷時要按帳簿種類, 本帳簿為一卷,每本帳簿要加貼封面。
　　4.3.會計報表歸檔要求:

　　4.3.1.會計報表要按年度立卷,立卷時要區分不同保管期限。
　　4.3.2.年度報表與季度、月度報表分別組卷。
　　4.3.3.每卷均需編有頁號和裝訂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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